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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會緣由 

拾、注意事項 



壹、開會緣由 

 本重劃區係依據民國104年2月16日發布實施「變更新
竹都市計畫（青草湖風景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案」辦理，本重劃區周邊腹地為本區觀光發展
重點區，原計畫於青草湖南側劃設有1處公園用地、1
處碼頭用地等公設用地及1處乙種風景區與甲種風景
區，另於青草湖北側亦劃設1處公園用地，以市地重
劃方式辦理，並於105年5月14日辦理重劃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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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會緣由 

 嗣後於辦理期間發現以下問題: 

1.部分現況道路與都市計畫樁位不一致，且部分現況
道路開闢不足計畫道路寬度，以致甲之三種風景區
開闢後恐產生不臨路之情形。 

2.北側現況道路與甲之三種風景區有重疊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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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會緣由 
3.原臨青草湖邊之重劃範圍邊界因有坍塌之虞，致使重劃

工程無法施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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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問題將對於日後土地分配及建築利用影響大。爰
此，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調整重劃範圍，因涉及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故召開本次座談會。 

3 



壹、開會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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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道
路用地 

公兒用地排  
除重劃範圍 

將已開闢公園用地屬
新竹市政府管有之公
有土地排除重劃範圍 

因工程規劃納
入重劃範圍 

因工程規劃排
除重劃範圍 



貳、法源依據 

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 

    重劃地區選定後，主管機關應舉辦座談會，並擬具市
地重劃計畫書，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座談會主管機關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 

    一、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附範圍圖）。 
    二、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略面積。 
    三、舉辦重劃工程項目。 
    四、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 
    五、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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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計畫源起 

 本重劃區位於本市青草湖北側地區與南側地區，區內
多為林地、農地及空地使用。因本區缺乏可提供觀光
活動發展之腹地，影響觀光發展推動，故為求強化觀
光遊憩機能，並因應本計畫區之定位及空間發展模式，
進行通盤檢討，促進土地使用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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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水休憩園區 生態體驗區 湖濱商旅區 

明湖
公園 

環狀生態步道 小環湖景觀步道 大環湖自行車線 

 市地重劃後提供完善的公共設施及可建築用地，改善
當地地籍凌亂的狀況，利於土地所有權人整合建築及
促進土地開發。 

参、計畫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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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市地重劃範圍 
變更後本區面積約 29,832.63平方公尺，範圍位於青草

湖與環湖道路為界之南北兩側土地。 
地段為翠湖段，屬變更新竹都市計畫（青草湖風景區）細

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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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市地重劃範圍 

11 

變 

更 

後 

變 

更 

前 

規劃內容 
變更後面積 
（平方公尺） 

原規劃 
面積(平方公尺) 

差異 
(平方公尺) 

甲之三種風景區 23,203.11 24,103.39 (900.28) 

公（六）用地 3,412.48 5,218.14 (1805.66) 

道路用地 2,842.21 - 2842.21 

水域用地 374.83 - 374.83 

公（兒）二用地 - 1,705.32 (1,705.32) 

合計 29,832.63 31,026.85 (1,194.22) 



伍、公共設施負擔及工程項目 

 預估列入共同負擔公共設施
面積約5,411.53 ㎡。 
(上述面積已扣減預估不計入
負擔之抵充土地面積約
843.16 ㎡ 。) 

 其餘為甲之三種風景區(可建
築用地)約為23,203.11㎡，
建蔽率20%，容積率60% 。 

 工程項目:包括公園、道路、
溝渠、雨(污)水下水道、整
地等工程。 

註:重劃實際總面積應依重劃範圍
邊界分割後之實測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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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內容 
變更後面積 

（平方公尺） 

公（六）用地 3,412.48 

道路用地 2,842.21 

合計 6,254.69 



伍、重劃經費概算及負擔比率 
 本區範圍變更前後預估重劃經費負擔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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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變更後 
金額(元) 

原金額(元) 差異(元) 

工程費 47,732,208 49,642,960 (1,910,752) 

重劃費用 8,442,797 8,442,797 0 

貸款利息 2,917,184 4,730,221 (1,813,037) 

合計 59,092,189 62,815,978 (3,723,789) 

註:1.工程費:公園、道路、溝渠、雨(污)水下水道、整地等工程。 
     2.重劃費用:地上物補償費地籍整理費、行政作業費等。 
     3.貸款利息:貸款期間3年，年利率由原先2.74%降至2.63%計算。 



伍、重劃經費概算及負擔比率 

本區預估重劃負擔比率： 

    (一)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17.51%        18.67% 

    (二)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10.15%       9.63% 

    (三)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公共設施用地平    

           均負擔比率+費用負擔比率 ≒ 27.66%       28.30% 

未來土地所有權人平均約可配回重劃前面積約72.34%    

          71.70%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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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土地配回面積及配回率以日後辦理土地分配作業時，實際計算
為準。 



 地價稅─依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七條規定，重劃地區

內土地，於辦理市地重劃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為原來

之使用而無收益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全免；辦理完成後，

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或田賦減半徵收二年。    

重劃辦理期間 兩年內 

因辦理重劃致不
能原來之使用，

免其地價稅 
地價稅減半徵收 

陸、稅賦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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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稅賦優惠 

 土地增值稅─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二條與土地稅減免規

則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

第一次移轉時，其土地增值稅減徵百分之四十。 

土地增值稅減
徵40% 

重劃後第一次
土地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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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後第一次 
土地移轉 

 申報移轉現值─依據土地稅施行細則第五十一規定，土

地重劃負擔總費用，可自申報移轉現值中減除，減少重

劃後土地移轉時土地增值稅支出。 

陸、稅賦優惠 

重劃負擔總費
用可自申報移
轉現值中減除 

核發重劃負擔 
總費用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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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重劃效益 

 土地價值增加：重劃完成後區內公共設施完備，土地使

用價值增加。 

 提高土地使用：重劃後分配給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均為

可建築用地，有利於土地所有權人整合建築及促進土地

開發，並促進青草湖觀光發展。 

 可減輕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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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市地重劃預定期程 以下期程僅供參考，未來仍
依實際執行進度為準。 

項目 預定期程 備註 

公告重劃計畫書 106年9月 公告30日 

地上物查估 106年7月~8月 

查估補償公告 106年9月 公告30日 

工程施工 106年11月 預計1年 

19 



玖、注意事項: 

 注意事項1：重劃相關諮詢 

    土地所有權人若仍有市地重劃相關問題，會後可向工作人員諮

詢或電洽本府地政處詢問 (電話:03-5216121#331)。 

 注意事項2：通訊資料異動 

    為避免影響各土地所有權人權益，若有更換通訊住址或聯絡電

話者，請至填寫資料異動表或逕洽本府地政處辦理資料異動事

宜。 (地址:30051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1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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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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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青草湖周邊地區市地重劃案 

土地所有權人第二次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6年 7月 6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二、 地點：新竹市消防教育訓練基地三樓視聽教室 

三、 主席：地政處吳處長堂安             記錄：謝瑞雄 

四、 出列席單位及土地所有權人：詳如簽到簿 

五、 主席及來賓致詞：略 

六、 簡報：略 

七、 會議事由： 

（一） 本重劃區係依據民國 104年 2月 16日發布實施「變更新竹都市計

畫（青草湖風景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辦理，本重

劃區周邊腹地為本區觀光發展重點區，原計畫於青草湖南側劃設有

1處公園用地、1處碼頭用地等公設用地及 1處乙種風景區與甲種

風景區，另於青草湖北側亦劃設 1處公園用地，以市地重劃方式辦

理，並於 105 年 5 月 14日辦理重劃座談會。 

（二） 嗣後於辦理期間發現以下問題:  

1. 部分現況道路與都市計畫樁位不一致，且部分現況道路開闢不足計

畫道路寬度，以致甲之三種風景區開闢後恐產生不臨路之情形。 

2. 北側現況道路與甲之三種風景區有重疊現象。 

3. 原臨青草湖邊之重劃範圍邊界因有坍塌之虞，致使重劃工程無法施

作問題。  

（三） 以上問題將對於日後土地分配及建築利用產生影響，需辦理都市計

畫變更調整重劃範圍。因重劃範圍變更，涉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故配合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一併召開本次市地重劃座談會。 

（四） 有關都市計畫問題，請按都市計畫程序提出書面意見，以利都市發

展處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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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現場問答-民眾提問及建議事項。 

問題 1：靈隱寺提問 

1. 翠湖段 404地號出現在本次開會通知附件的歸戶清冊內，但似乎

又不在本次重劃範圍內，為何? 

2. 位於重劃區內土地，日後可否整併為一筆分配? 

3. 重劃區南側 8米道路邊的磚牆是否因 8米道路的開闢修整而面臨

拆除? 

地政處答覆： 

1. 為使日後甲之三風景區分配後之土地能臨路建築使用，都市計畫

調整市地重劃範圍並將受影響之周邊計畫道路納入，故翠湖段

404地號僅部分位於調整後之重劃範圍內，非整筆土地納入。俟

都市計畫重劃範圍核定後，本府將辦理翠湖段 404地號分割作

業。 

2.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

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

為準。因本重劃範圍分為南、北兩側，若土地所有權人南北兩側

均有土地且均可各自分配者，將分為兩側分配，但僅位於南側範

圍或北側範圍內時，依規定可集中分配至鄰近街廓。 

3. 若經重劃道路工程施工造成區外土地所有權人所提之磚牆毀損，

本府將待道路工程完成後，辦理修繕磚牆作業。 

 

問題 2：林維樑君提問 

因翠湖段 285 地號內土地所有權人人數眾多，整合不易，不想參

與重劃土地分配，請新竹市政府改以徵收補償。 

地政處答覆： 

翠湖段 285地號位於公園用地範圍內，受限政府經費拮据，採徵

收方式取得公園用地，恐曠日廢時。今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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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權人應分配面積如達最小分配單元者，可單獨分配；如未

達最小分配面積者，可與他人合併分配或按重劃前持有面積及重

劃後地價發給現金補償，合併方式可於土地分配作業階段，由本

府協調各土地所有權人辦理，亦可達持分土地處分之目的。 

 

問題 3：蔡江洋君提問 

請問重劃後最小分配土地面積是多少? 

地政處答覆： 

1. 實際最小分配面積目前尚未定案，本府將於未來土地分配作業階段，

配合本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及本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等檢

討後提報本市市地重劃委員會確定。 

2. 假設重劃後最小分配面積約為 500 帄方公尺（151.25坪)， A 君

重劃前有 1000帄方公尺(302.5坪)土地，在預估重劃後配回 72%

情況下，重劃後可配回 720 帄方公尺(217.8坪)，即達最小分配面

積 500 帄方公尺之門檻，若未達者，土地所有權人可於土地分配作

業階段，與其他熟識的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或由本府協調各土

地所有權人辦理合併分配。 

 

九、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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